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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8_80_83_E6_96_B0_E5_c36_227306.htm 一、公司的概念 按照

新公司法的规定，公司是指由股东出资设立的，股东以其全

部认缴的出资额或者所认缴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，公

司以其名下的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独立责任的企业法

人（公司的名下财产与设立时的资本不一致）。根据我国《

公司法》的规定，包括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两种类

型。 《公司法》第3条的第2款规定，“有限公司的股东以认

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；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以认

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。” 二、公司的特征 （一）公

司是法人企业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。 （二）公司是社团组织

，具有社团性。 （三）公司以营利为目的，具有营利性。 三

、例题分析 A是从事生产经营的有限责任公司，总资产1000

万元，总负债100万元。现公司董事会决定：（1）以本公司

名义投资20万，与B公司组成合伙企业；（2）以A公司名义

向C公司投资200万；（3）以本公司名义发行100万元公司债

券。问：这三项决定是否都合法，并说明理由。 「答案及解

析」（1）不合法。依《合伙企业法》，合伙人应是承担无限

责任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。《公司法》第十五条公

司可以向其他企业投资；但是，除法律另有规定外，不得成

为对所投资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出资人。 （2）合法

。根据法律规定，公司可以转投资。《公司法》第十五条，

公司可以向其他企业投资。 （3）不合法。公司发行公司债

券其净资产额不得低于人民币6000万；另外，发行公司债券



应由股东会作出决议。而A公司净资产仅900万，且董事会无

权作决定发行公司债券。参见《证券法》第十六条公开发行

公司债券，应当符合下列条件：（一）股份有限公司的净资

产不低于人民币三千万元，有限责任公司的净资产不低于人

民币六千万元；（二）累计债券余额不超过公司净资产的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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